广人社办发〔2017〕113号

广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广元市城乡规划建设和住房保障局
关于印发《广元市建设领域工资保证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城乡规划建设和住房保障局，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16〕63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广元市建设领域工资保证金管理办法》，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广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广元市城乡规划建设和住房保障局

2017年7月11日
广元市建设领域工资保证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拖欠劳动者工资行为，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国办发〔2016〕1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16〕63号）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广元市行政区域内建设领域施工总承包企业和专业承包建筑企业（以下简称“企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工资保证金（以下简称“保证金”）是指企业以建设项目为单位，按照施工合同总承包价的百分比向银行专户存储的用以保证工资发放的资金。

第四条　保证金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实行分级管理和属地管理，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第五条　企业依据劳动用工信用等级实行差异化缴存保证金，推行银行、商业保险公司或融资性担保公司出具保函。
第二章　缴存管理
第六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规划建设住房部门组建企业劳动用工信用等级评审组，负责审定和动态评审企业劳动用工信用等级。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制定企业劳动用工信用等级评审办法，建立企业劳动用工信用等级动态管理台账，向社会公示企业劳动信用等级评审结果。

第七条　企业对评审的劳动用工信用等级结果有异议的，应在公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书面反馈，并提出调整信用等级的理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在接到企业书面反馈意见后提交评审组审查，将审查结果书面告知企业。
第八条　保证金以建设项目为单位，按照企业劳动用工管理情况分以下四类信用等级实行差异化缴存，总额上限为800万元。

一类：严格执行劳动用工管理规定，实名制支付工资，连续三年及以上未发生拖欠工资行为，无劳动保障行政处理处罚的企业免缴保证金。

二类：严格执行劳动用工管理规定，实名制支付工资，连续两年未发生拖欠工资行为，无劳动保障行政处理处罚的企业按照施工合同总承包价的3%缴存保证金（其中2%可办理保函）。

三类：劳动用工管理不规范，未实名制支付工资，一年内未发生拖欠工资行为的企业按照施工合同总承包价的4%缴存保证金（其中1%可办理保函）。

四类：劳动用工管理混乱，一年内有拖欠工资行为或集访讨薪事件发生，两年内受到过劳动保障行政处理处罚或被列入建筑业诚信记录“黑名单”的，属违规挂靠、分包、转包的企业按照施工合同总承包价的5%缴存保证金。

第九条　企业劳动用工信用等级实行动态评审，本市注册企业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连续两年未承建工程，劳动用工信用等级按三类执行。无法核定信用等级的市外注册企业按照四类执行。已被评审劳动用工信用等级的企业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动态评审：

（一）信用等级为一类的，一年内因拖欠工资被立案查处2次及以上，信用等级降为二类；连续两个年度因拖欠工资被立案查处3次及以上，信用等级降为三类。

（二）信用等级为二类的，两年内严格执行劳动用工管理规定，未发生拖欠工资行为、未因劳动用工引发集访事件，可升为一类；一年内发生2次及以上拖欠工资行为被立案查处的，信用等级降为三类。

（三）信用等级为三类的，一年内达到二类信用等级标准的，可升级为二类；三年内达到一类信用等级标准的，可升级为一类。

（四）信用等级为四类的，三年后才能参与信用等级动态评审。继续发生拖欠行为，提高保证金缴存比例。

第十条　企业在施工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依据本办法第六条公示后的信用等级自行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报缴存保证金，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核定保证金缴存金额。
第十一条　企业在收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出具的《工资保证金缴存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到银行专户缴存保证金现金，同时应当及时办理担保部分保函。

第三章　　动用和退还
第十二条　出现下列情形的，可动用保证金。

（一）企业存在拖欠工资行为无能力支付的，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查实，可申请动用保证金发放工资。

（二）企业发生拖欠工资行为，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查实并下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企业拒不改正或责任人逃避责任的，可动用保证金代发工资。

第十三条　动用保证金支付工资必须通过银行以转帐或电汇方式支付至劳动者本人指定帐户，不得现金支付。
第十四条　企业在建设项目未交、竣工验收之前动用保证金的，应当自动用之日起60日内按支付额度的100%补缴。因工资问题引发集访事件情节严重的差异化缴存企业，在我市行政区域内所有施工项目保证金按四类标准补缴现金。补缴后重新核发《工资保证金缴存证明》。逾期未补缴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其改正，并列入建筑业不良行为记录“黑名单”。
第十五条　企业在建设项目交、竣工验收后，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退还保证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在接到退还保证金申请后，应对企业工资支付情况进行核查和现场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15日）。经核查公示后无拖欠工资行为的，在5个工作日内退还保证金。企业在交、竣工验收之前动用保证金的，自交、竣工验收6个月后方可申请退还。
第十六条　保证金只能退还至缴存的原始帐户，如因特殊原因需变更帐户，企业必须书面申请并说明变更原因。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交通（含铁路、桥梁等）、国土、水利水电、通讯、电力、天然气等行业的新建、扩建、改建，地质灾害治理，土地整治，管线工程等建设活动中的工资保证金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2017年8月1日起施行。施行期间，国家、省对保证金管理另行规定的从其规定。

　广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7年7月11日印发

－4－

－3－

